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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RNEST BOREL HOLDINGS LIMITED
依波路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856）

有關履行溢利保證的最新情況

茲提述依波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
2022年11月21日、2022年12月8日、2023年2月1日、2023年3月29日及2023年4月19日的
公告（「公告」）、日期為2023年3月13日的通函（「通函」）以及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年度（「報告期間」）的年度報告（「年度報告」）。除本文另有定義外，本公告內所用
之釋義與公告、通函及年報所定之具相同含意。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
謹此提供更多有關公告、通函及年報的資料。

溢利補償計算

根據日期為2022年11月21日的買賣協議及日期為2022年12月8日的補充協議，買方（本
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協議，據此，買方有條件同意收購，且賣方有
條件同意出售股份（即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根據該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代價。
代價140百萬港元將以下列方式結付︰(i) 100百萬港元透過向賣方配發及發行代價股
份；及(ii) 40百萬港元以現金支付，視乎溢利保證是否達成。

根據該協議，賣方向買方保證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金熹集團」）截至2023年12

月31日、2024年12月31日及2025年12月31日止各財政年度的綜合除稅後純利不得少
於30百萬港元（「溢利保證」）。倘年度財務報表所述任何有關年度的稅後純利少於
溢利保證，則賣方須向買方支付一筆等於實際除稅後純利與溢利保證差額的1.5倍
的款項（「溢利補償」）。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金熹集團錄得年度綜合淨虧損約25.1百萬港元。與買
賣協議所述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保證溢利30百萬港元（「2025年溢利保
證」）相比，相差約55.1百萬港元。根據協議條款，賣方需向本公司補償差額的1.5倍。
2025年溢利補償金額約82.7百萬港元，即55.1百萬港元乘1.5倍（55.1百萬港元 x 1.5

倍= 82.7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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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補償結算

根據協議條款，2025年溢利補償首先以約12.8百萬股公司代價股份（「代價股份」）
的方式進行補償，然後，其次是扣除第三期未償還現金代價約13.33百萬港元作為
補償。若仍有未清餘額，賣方將以現金支付。

根據該協議，收購代價（無論是代價股份或現金代價）均依照與本公司約定的期限
支付。然而，所支付的代價金額可能會視乎金熹集團的表現而調整。

在該協議項下，交割的所有先決條件均已於2023年3月31日達成，並於2023年4月19

日（「完成日期」）完成。完成後，金熹集團已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且
金熹集團的財務表現已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將配發及發
行合共38,461,538股代價股份作為代價的部分結算。本公司於2023年4月27日以發行
價向賣方配發及發行12,820,512股股份作為第一期代價股份，緊接著配發及發行第
一期代價股份後，相當於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3.56%。剩餘代價股份（可依
溢利保證調整）將由本公司於未來二年向賣方配發及發行。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
期為2023年4月19日的公告。

經本公司與賣方同意，2025年溢利補償首先扣除約12.8百萬股代價股份（約33.3百
萬港元），於2026年3月末扣除第三期現金代價約13.33百萬港元作為補償。餘下差
額則從賣方及與本集團同系附屬公司的往來帳戶抵銷。因此，所有結算安排已於
2026年3月末完成。

時間安排和結算情況總結如下：

結算日期 項目 金額
（百萬港元）

2026年3月 抵銷第三期代價股份（12.8百萬股代價股份） 33.3

2026年3月 抵銷第三期現金代價 13.3

2026年3月 抵銷與賣方之往來帳戶 13.6

2026年3月 抵銷與本集團同系附屬公司之往來帳戶 22.5

2025溢利補償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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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觀點

根據該協議，溢利補償須由賣方支付。倘若金熹集團於其綜合財務報表錄得虧損，
賣方須補償本公司稅後淨虧損與30百萬港元差額的1.5倍。溢利補償應先減扣分期
配發的代價股份，如有餘額，則把餘額減去分期付款的未償還現金代價。若未支付
的分期款項仍不足以抵銷溢利補償，則溢利補償與未支付的分期付款之間的差額
應在金熹集團年度財務報表出具後30個工作天內以現金支付給本公司。

就2025年溢利補償而言，其已經被先扣除分期配發的代價股份以及第三期未償還
現金代價13.33百萬港元來補償。餘額已與賣方及本集團同系附屬公司往來賬抵銷。
參照上述披露，本公司的溢利保證的1.5倍已獲得補償。結算方式符合協議條款。董
事會認為本公司已依據協議約定獲得補償。

根據該協議，不存在將金熹集團售回給賣方的選擇權或根據擔保條款持有的其他
權利。但在溢利補償條款中，溢利補償的金額沒有上限。倘若金熹集團於其綜合財
務報表錄得虧損，賣方則須補償稅後淨虧損與30百萬港元差額的1.5倍。董事會認為，
「溢利補償金額不設上限」及「稅後淨虧損與30百萬港元差額的1.5倍」屬公平合理，
且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

董事會考慮到 (i)智能手錶市場具有廣泛的成長潛力及強勁的市場需求；(ii)金熹集
團的業務前景與本公司業務具有協同效應，因為金熹集團可為本集團提供手錶製
造所需的錶殼及其他零部件，且在智能手錶外殼的製造和銷售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綜合以上考慮，董事會認為屬公平合理。

以下成因導致溢利保證差額的出現：

a) 國內智能手錶配件製造商之間的激烈競爭，促使公司為了維持客戶關係和保
持市場份額而降低訂單價格。然而，由於本公司的固定生產費用並沒有降低
的空間，再加上原材料成本上漲、勞動成本增加以及生產流程的複雜性提升，
導致毛利率出現下降。這些因素共同影響了我們的盈利能力，使得在當前市
場環境下，維持健康的利潤水準變得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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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2025年，因應全球經濟變化急速，業務產生不確定性，如美國提高對中國製
造商的關稅等，均對金熹集團海外客戶群造成了嚴重打擊。導致訂單量減少，
金熹集團的整體收入出現下滑。

管理層對2026年業務前景持審慎樂觀態度，已提前與每一位元客戶確認2026年的
訂單落實情況，以確保訂單及所有業務的跟蹤到位。

有關減值確認，用作估值的詳細信息和假設依據及估值方法及採用此方法的理由
已載例於2025年年報中第11頁至第13頁以供參考。

除上文所披露外，公告、通函及年報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依波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Teguh Halim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執行董事： Teguh Halim先生及孔樂先生

非執行董事： 熊鷹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余志傑先生，吳梓爗先生及項婷女士


